
 1 

嘉義縣擴大縣治第二開發區市地重劃案 

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11年 10月 01日(星期六)下午 13時 3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01日(星期六)下午 15時 3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13日(星期四)下午 19時 0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15日(星期六)上午 09時 3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15日(星期六)下午 13時 3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15日(星期六)下午 15時 3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19時 0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22日(星期六)上午 09時 3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22日(星期六)下午 13時 3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22日(星期六)下午 15時 30分 

二、 地點：嘉義縣永在食安大樓 3樓會議廳、嘉義縣太保市安東國小活動中心 

三、 主持人：邱處長慧燕                               紀錄：鐘英欣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 

五、 說明事項： 

「嘉義縣治所在地主要計畫」係民國 74 年為配合嘉義縣政府遷建而擬

定；為推動醫療專用區及考量高速鐵路嘉義車站用地之發展需要，選定「嘉

義縣治所在地主要計畫」周邊土地，於 87 年擬定「擴大嘉義縣治所在地主

要計畫」。因前述兩計畫均屬主要計畫且區位相連，辦理都市計畫合併作業，

期望透過開發方式重新檢討，調整現行計畫窒礙難行之處，促進土地合理及

有效之利用。並串聯「第一期發展區」(嘉義縣政府服務中心區)及「高速鐵

路嘉義車站特定區計畫」核心區域，協調資源整合並加速周邊地區開發，促

進計畫區內土地合理利用，藉由都市計畫引導現況實質發展，作為執行都市

計畫之依據，藉以建立安全、舒適之都市環境，提升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本府於 109 年 11 月 30 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嘉義縣治都市計畫(合併

都市計畫暨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另「擬定嘉義縣治都市計畫第

二期發展區細部計畫案」業經嘉義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51 次會議審議通

過。本府於 111年 4月 7日發布實施「擬定嘉義縣治都市計畫第二期發展區

細部計畫(第一階段-再發展區)案」，「整體開發區(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

之地區)」須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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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計畫規定報核程序，視實際發展需求分階段核定並依法發布實施。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9 條規定：「選定之重劃地區尚未發布細部計畫或

其細部計畫需變更者，應於完成細部計畫之擬定或變更程序後，再行辦理重

劃。」，本府於 111年 9月 28日接獲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51次會議審議

細部計畫之紀錄後，旋即研訂公辦市地重劃開發之實施計畫，提列本案為本

縣重大公共建設，同時有嘉義縣議會第 19 屆第 6 次定期會，請縣府積極加

速推動六單元公辦市地重劃之決議，另調整組織編制成立市地重劃專案推動

中心，以單一化行政窗口辦理，加速推動本案。 

近年來中央機關及本府於縣治特區周邊投入多項重大公共建設，包括故

宮南院、嘉義科學園區、馬稠後產業園區、無人機 AI 創新應用研發中心、

五分車延駛等重大建設，本府基於公共利益及地方整體發展情形考量，配合

鄰近重大建設投入，顧及全區地主權益，依據都市計畫指導，辦理嘉義縣治

擴大縣治第二開發區市地重劃，引導都市土地發展與促進土地利用，完善公

共設施，提供產業發展所需住宅用地與開放生活空間，營造宜居生活環境，

並落實都市計畫。 

六、 簡報：略 

七、 陳述意見及回答： 

（一） 徵求地主重劃同意書部份 

編

號 
發言內容簡述 縣府回覆 

1 

支持市地重劃，希望可以用公

平、公正、公開方式辦理。 

感謝支持本府辦理市地重劃，本府辦理市地

重劃皆秉持公平、公正、公開的方式辦理，

請地主放心。 

2 

若 11月 30日地主(人數、面積)

之同意書繳交未及 50%，是否

延長期限?最長期限到哪? 重劃

區內有自辦、公辦 2方，若自

辦取得超過 50%如何處理?會交

給自辦嗎?自辦超過公辦(雙方都

超過 50%)如何處理? 如果其中

一區沒有過半，請問縣府如何

處理? 政府是否會確定繼續進

1. 本案採行公辦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本府依

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規定徵求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超過本府原預定收取期限(11

月 30日)亦可提供同意書，同意書收取無

定期限，地主皆可隨時繳交市地重劃同意

書。 

2. 重劃範圍內本府從未核准過任何自辦市地

重劃籌備會成立，本案屬於本縣重大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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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且提列為本府施政計畫，依據獎勵土地所

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8條規

定，應不予核准成立自辦市地重劃籌備

會，縣政府為重劃主管機關責無旁貸辦理

公辦市地重劃案，懇請各位鄉親支持。 

3. 本府積極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第 3項

規定徵求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其

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

數之同意，辦理嘉義縣擴大縣治第一開發

區、第二開發區市地重劃案，針對先行取

得半數地主同意之開發區，即先行提送重

劃計畫書草案報送內政部。 

4. 本案已核定為嘉義縣重大建設，且有嘉義

縣議會建請縣府積極辦理公辦市地重劃之

決議，本府必將積極持續推動本案進行，

仍請各位鄉親支持並提供同意書以利加速

本案推行進度。 

3 

如果已經簽約給自辦開發公司，

沒有申請撤單可以嗎?有法律責

任嗎? 

1. 市地重劃同意書，係確認地主同意參與市

地重劃之證明文件，地主於評估參與意願

後，可以自由簽署，沒有重複簽署產生法

律責任的問題。 

2. 倘地主針對曾簽署民間開發公司之重劃同

意書部分，皆可隨時向本府申請撤銷該同

意書。 

4 

有關縣治特區，目前規劃為兩開

發區，希望能以原先所劃分六大

開發單元做劃分，若第一開發單

元地主超過 80%以上同意開發

是否能優先開發? 因第 2、3、4、

5、6開發單元區地主眾多，且有

建物重建相關問題，要讓地主開

發較為困難，耗時也較久，若第

一單元能獨立開發成功，也能帶

動區域單元開發，讓縣府快速發

展。 

感謝鄉親建議，為實現轉型農工大縣願景，

因應嘉義科學園區、馬稠後產業園區等重大

開發，提供產業發展所需住宅生活用地，本

府啟動擴大縣治特區開發，基於公共利益考

量、顧及地主權益及工程界面銜接考量，合

併擴大縣治 6個市地重劃開發單元，全區採

公辦市地重劃方式辦理，分為第一開發區(但 

元 2、3、4)、第二開發區(單元 1、5、6)同

時進行，以加速推動重劃作業；對先行取得

半數地主同意之開發區，即先行提送重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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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草案報送內政部。 

（二） 重劃負擔部分 

編

號 
發言內容簡述 縣府回覆 

1 

請問負擔是怎麼計算的? 請問怎

麼計算配回率? 

1. 重劃平均負擔比率係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第 14條之附件一「預估公共設施用地平均

負擔比率及預估費用平均負擔比率之計算

式」計算之。 

2.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依據都市計畫劃定之公

設用地面積扣除可供抵充土地面積後計算

之，費用負擔包含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

貸款利息等項目。 

3. 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48.70%)=公共設

施用地負擔比率(38.60%)+費用平均負擔

比率(10.10%)；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配回比

率為 51.30%。 

2 

關於平均配回率 51.3%是否有明

確的彈性區間正負%的保證?例

如不會低於?%不會高於?%，不

然到時候地主領到的明顯低於

51.3%，對地主沒有任何保證。 

1. 全區平均配回率為 51.30%，市地重劃土地

分配計算係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

條規定辦理，需要考量配回街廓位置、臨

路情形及重劃前後地價，因此每位土地所

有權人配回比率會略有不同。舉例說明：

土地所有權人參與重劃土地，若分配於商

業區配回比率為 51.30%，分配於住宅區配

回比率也是 51.30%，在土地分配的公平性

上將會受到質疑，在計算負擔時必須考量

其宗地條件及地價等因素，才能顯現各街

廓於區位條件上的差異。 

2. 本案後續將辦理土地分配說明會向土地所

有權人說明相關配地原則、市地重劃前後

地價、受領申請拆單或合併作業等相關資

訊，並於土地分配公告前會有土地分配草

案說明會向土地所有權人說明各土地分配

位置及面積等相關資訊。 

3 簡報中預估之重劃後地價是多 本重劃作業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蒐集本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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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內及鄰近買賣案例，綜合評估後，預估重劃後

地價為 37,700元/㎡(約 124,628元/坪)，後續

於研擬重劃計畫書時，將委請不動產估價師

依送審當時之估價條件再次評估，並於重劃

計畫書載明，提請內政部審議。 

4 

用地範圍內那些是列入抵充的? 1.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規定，重劃區內供

公共使用之道路、公園、廣場等 10項用地，

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

等 4 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

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

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

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 

2. 範圍內公有土地，經會同各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現勘確認，現況為道路、溝渠、河川及

未登記地等 4 項土地將予以抵充；另依據

農田水利法第 23條規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田水利署所管理之土地不予抵充。 

5 

工程費用目前是估 3,000萬/坪，

請問日後如果工程費用又增加

是否會影響配回率? 工程費用以

實際發包工程費用估算?負擔總

表會再確定嗎? 

1. 經本府與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討論，參

採台電、台水等工程單位相關意見，本案

工程除整地、道路、公園等一般性工程外，

另包含滯洪池、共同管道、電線桿地下化、

汙水下水道、自來水專管等工程，同時將

納入智慧城市部分元素，經評估本案發包

工程費用為 3,000萬/公頃，工程費用將於

重劃計畫書填列並送內政部審議。。 

2. 後續本府將樽節開支，並以實際支出費用

計算費用負擔，如經核算費用負擔低於

10.10%，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總負擔比

率亦會降低(增加全區平均配回率)，請鄉親

放心。 

6 

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負擔

以 45%為限，為什麼現在負擔

48.7%? 

1. 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3 項規定 45%之

均負比率係為原則性上限，主要為避免重

劃負擔無上限致損害民眾權益，惟平均地

權條例第 60條第 3項後段尚有但書規定，

經取得半數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其所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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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積者，亦合於規定。 

2. 本區於都市計畫劃設 40%之公共設施用

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扣除可供抵充土地

面積後為 38.6%，費用負擔平均負擔比率

為 10.10%，乃因近年市場因缺工缺料以及

國際間升息影響，營建工程物價指數上漲，

致重劃平均負擔比率無法降至 45%以下。

故本案重劃平均負擔為 48.70%。 

7 

當初有參與農地重劃，現在要市

地重劃又要再負擔一次與沒有

參與農地重劃的土地一樣是否

有失公平。 

1. 本案整體開發區依 87 年發布實施之都市

計畫，原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當時民眾

可領回土地比率為 40%，於 89年土地徵收

條例公布施行後，依該條例規定經農地重

劃者，可分回土地比率為 45%。 

2. 後經內政部修正開發方式改採市地重劃辦

理，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於審議階段已

考量本區經農地重劃之情形，調降負擔比

例，現本案預估地主平均土地配回率為

51.3%。 

 

（三） 土地分配部份 

編

號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簡述 縣府回覆 

1 

小地主可以分配的宗地(最小)

面積是幾坪? 原本土地就沒有

多少了，如果重劃後就更少了，

萬一無法單獨配回一塊怎麼

辦? 

1. 本案最小分配面積將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第 30條規定、本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及嘉義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之規定

劃設，應考量各街廓深度、面臨道路條件

等土地分配必要條件予以訂定，現階段尚

未訂定，後續經擬定後將提請本縣市地重

劃委員會審議。 

2. 如有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情形者，將依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 31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辦

理，本府後續將主動通知不足本案最小分

配面積 1/2 之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協調合併

說明會，以利合併分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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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在若分配完是否可以提供

分配圖資給所有權人看?分配

公告之前會不會有分配草案說

明會?請問配回比何時確定? 

1. 本案於重劃計畫書公告後會接續辦理土

地所有權人說明會，並於土地分配原則及

重劃前後地價經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地

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召

開土地分配說明會向土地所有權人說明

相關土地分配原則、受領申請個別分配或

合併分配作業等相關資訊。 

2. 另於土地分配公告前，舉辦土地分配草案

說明會向土地所有權人說明各土地分配

位置及面積等相關資訊。如有任何疑問，

皆可於各說明會提出，本府將予以詳細回

應，請各位放心。 

3 

請問農舍可以申請原地保留

嗎?合法建物若保留，但土地是

3人共有的請問將怎麼處理? 

1.本重劃區內合法建築物，將依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 31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辦理。 

2.重劃前屬共有土地，倘符合市地重劃實施辦

法第 31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得分配為單獨

所有，惟個別分配後單筆土地面積如不足建

物原位置分配，依規定土地權屬仍需維持共

有。 

4 

若重劃後面積不足原位次街廓

最小分配面積，是否會分配到

其他位置? 

土地分配原則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條第

1 項規定辦理，如果未達該街廓最小分配面

積，原則調整分配於鄰近街廓，如仍無法分配

者，將視全區分配情形調整分配(不影響原街

廓土地所有權人原位次分配前提下，考量地

主分配權益)。 

5 

如果土地是持分的可以申請拆

單嗎?政府可以主動幫民眾拆

單嗎? 

後續受理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拆單個別分配作

業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條第 1項第 4款

規定辦理，將提供土地分配媒合平台，主動發

文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本府將協助拆單

作業，發文通知其他相關人參與協調說明會。 

6 

若土地是持分的，後續分配時

可以合併分配嗎?在重劃區內

有多筆土地可以合併嗎?如果

土地是持分的，配回的土地可

以合併給單一位嗎? 

本府將提供土地分配媒合平台，於符合市地

重畫實施辦法第 31條規定之土地分配原則情

形下，考量整體發展建設、地主分配權益，協

助辦理合併分配，本府將發文通知地主申請

辦理合併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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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在公共設施用地將會如何分

配?若有多筆土地但其中 1筆在

公設用地將如何分配?  

1. 有關公共設施調整分配係依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 31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辦理，原則

調整分配於鄰近街廓，如仍無法分配者，

將視全區分配情形調整分配(不影響原街

廓土地所有權人原位次分配前提下)。 

2. 若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區內有多筆土地

(部份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上)，於不影響分配

街廓內原位次分配之土地所有權人權利前

提下，得將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上之土地合

併於其他非位於公共設施上之土地分配。

本府後續將檢視本案範圍內實際狀況研訂

調整分配原則，並於土地分配說明會向土

地所有權人說明。 

8 

位於嘉朴公路縣 168 道路上土

地，之前已被徵收損失很大，又

被限建這次市地重劃應還地主

一個公道，分配比率應提高。 

土地分配計算需考量配回街廓位置、臨路情

形及重劃前後地價，每位土地所有權人配回

比率會略有不同。因縣道 168 號道路不在本

案市地重劃範圍內，鄉親所指土地位於面臨

168縣道，屆時於土地分配重劃負擔計算無需

負擔正面道路之臨街地特別負擔。 

（四） 都市計畫部份 

編

號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簡述 縣府回覆 

1 
請問汙水處理廠的土地可以加

入重劃嗎? 

汙水處理場用地屬於非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

地，非屬本案重劃範圍。 

2 

土地是建地，本以為沒納入重

劃，但此次有收到通知，請問何

時才知道有無納入重劃區?太保

市頂港子墘段頂港小段地號 5-5

及 5-6 被分為商一及商二應統一

列為商一，無須納入嘉義縣擴大

縣治第二開發區市地重劃案。 

部分土地位於再發展區(舊聚落)範圍邊界上，

惟本案都市計畫再發展區範圍刻正由本府經

濟發展處城鄉規劃科辦理樁位求取及測定作

業中，俟完成後提交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後

始得確定。有關再發展區範圍疑義將協請本

府都市計畫單位釐清。 

3 

土地在舊聚落，是不是要把權利

還回來?現階段無法建築使用，

無法申請改建。 

聚聚落(再發展區)之都市計畫，經本府於 109

年 11 月 30 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嘉義縣治

都市計畫 (合併都市計畫暨第一次通盤檢



 9 

討)(第一階段)案」，另於 111年 4月 7日發布

實施「擬定嘉義縣治都市計畫第二期發展區

細部計畫(第一階段-再發展區)案」，鄉親可向

主管單位辦理申請改建等相關使用。 

4 

請問藝文專用區做何種使用? 複合藝文專用區建蔽率 60%容積率 240%。 

(1)容許供下列行業別使用：(一)零售業：綜

合商品零售業、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家

用器具及用品零售業、文教育樂用品零售

業、其他專賣零售業。(二)出版業。(三)影

片及電使節目業、聲音錄製及音樂發行

業。(四)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

(五)電腦程式及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

(六)資訊服務業：入口網站經營、資料處

理、主機及網站代管服務業、其他資訊服

務業。(七)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

析服務業、相關技術顧問業。(八)廣告業

及市場研究業。(九)專門設計業。(十)其他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十一)行政支

援服務業。(十二)創作及藝術表演業。(十

三)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類似機構。 

(2)住宅使用。 

(3)其他經嘉義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核准之容

許使用項目。 

5 

因本次開發案費用較高，且所需

公設比高達 38%，但目前重劃區

建蔽率為 50%，容積率最高為

220%，除現有獎勵方案外，希望

能再提升容積獎勵彌補地主損

失，且不用增加縣府負擔創造雙

贏。 

1. 本案費用負擔平均負擔比率為 10.10%，乃

因近年市場因缺工缺料、物價上漲以及國

際間升息影響。 

2. 本重劃區容積獎勵依細部計畫規定，有增

加綠化面積、提供公眾使用空間等項目，

內容如下： 

(1)合併開發及加速建設：考量計畫區內建

築風貌整體性，鼓勵建築基地合併開發，

於本案細部計畫訂定第二種住宅區、第二

種商業區、第三種住宅區、複合藝文專用

區開發規模獎勵如下： 

合併開發建築基地之 增加興建容積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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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邊 板面積佔基準容積

比例 

達街廓長邊 1/2以上 6% 

為加快計畫區開發速度，若達成下列 2項，

則符合「開發時程獎勵」條件。符合前項「合

併開發及加速建設」條件。於市地重劃完成

後土地登記所載日期起算，若於下列期限

內申請建照執照，得依下表計算獎勵容積。 

期限 

增加興建容積樓地

板面積佔基準容積

比例 

2年內 10% 

3年內 8% 

4年內 6% 

5年內 4% 

6年內 2% 

6年後 0% 

註：若土地屬抵費地，則取得日期以承

受人自主管機關取得所有權人之登

記日期為準。 

(2)增加「都市綠化面積」： 

為鼓勵增加都市綠化面積，如法定空地綠

覆率達下列級距，得依下表計算獎勵容

積。 

級距 
增加興建容積樓地板面積

佔基準容積比例 

A≧5% 1% 

A≧10% 3% 

A≧15% 5% 

A≧20% 7% 

A≧25% 9% 

A≧30% 11% 

註：法定綠覆率計算方式及相關規定，請

詳閱本計畫「都市設計基準」。 

3. 設置「提供公眾使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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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私人捐贈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

心、或兒童活動中心、青年活動中心、勞

工活動中心、老人活動中心等或景觀公

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

積達 100 ㎡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B. 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

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4. 開發空間得依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申請

容積獎勵，但於開放空間設置上應與人行

步道保持連通。 

5.獎勵後容積上限不得超過 1.2倍之法定容積。 

6 

都市計畫還會變嗎?萬一公共設

施又變會不會配回率 51.3%也會

有變動? 

目前本府都市計畫單位無辦理本案都市計畫

變更，本案「擬定嘉義縣治都市計畫第二期發

展區細部計畫案」業經嘉義縣都市計畫委員

會第 251 次會議審定。目前重劃作業係依審

定之都市計畫內容辦理，俟本案市地重劃計

畫書報核通過後，本府將辦理都市計畫發布

實施。 

7 

市地重劃為何僅縣府執行?如果

是縣府辦不是區段徵收嗎? 

1. 本案公辦市地重劃屬於嘉義縣重大建設，

本府基於公共利益考量、地方整體發展建

設，工程介面整合等因素，依據平均地權

條例第 56條辦理公辦市地重劃，同時依據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第 8條不予核准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 

2. 本案整體開發區原為區段徵收方式開發，

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4 次、第

927 次及第 953 次會議審竣，決議「同意

將開發方式採市地重劃開發」，本府基於公

共利益考量，採公辦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本

案。 

（五） 地上物補償及重劃前後地價部份 

編

號 
發言內容簡述 縣府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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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上物查估的補償費是給地主?

那農作物地主可以賣嗎? 

土地改良物補償對象為其所有權人，本案後

續將辦理地上物查估作業，如鄉親土地有承

租他人使用者，請協助本府通知承租人，並會

同到場查估。 

2 

請問重劃的地價怎麼出來的? 

依公告地價或依市價？重劃對

於建地目之所有權人損失較大。

公告現值應將禁限建的因素納

入考量。 

市地重劃前後地價將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第 20條規定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查估，若重劃

前土地屬建地目者，將依使用狀況、買賣實例

及當期公告現值等因素，將其與農地間之差

異納入地價查估考量。 

（六） 其他部份 

編

號 
發言內容簡述 縣府回覆 

1 

主管機關、上級機關為何?公辦

重劃和顧問公司有什麼關係?重

劃工程公司如何公開公正? 

1. 本案重劃辦理主管機關為嘉義縣政府，上

級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2. 重劃作業委託之顧問公司為本府依政府採

購法辦理勞務採購，上網公開招標評選之，

刻正由亞興測量有限公司協助本府辦理本

案市地重劃地籍整理及地上物查估等作

業。 

3. 本案重劃工程後續亦將依採購法上網公開

招標，屆時都可上網查詢相關招標資料。 

2 

希望資料、資訊公開透明化，不

要用模擬兩可的說法，這是民眾

的財產，有沒有資料可以拿，民

眾不一定看的到簡報的每個字。 

本府辦理市地重劃皆秉持公平、公正、公開的

方式辦理請放心，本案召開座談會函文有檢

附座談會說明資料及市地重劃同意書，俟完

成所有座談會場次後將於本府地政處網頁提

供座談會簡報供鄉親參考。 

3 

哪裡可以查詢到進度?辦理查估

時或拜訪地主如何辨別縣府人

員? 

後續有相關作業進度或開會通知等資訊，將

公告於本府地政處網頁及本重劃區專案網頁

以利鄉親查詢。辦理本案地上物查估工作人

員將穿著制服，另於拜訪地主或現場駐點服

務人員將穿著背心以利鄉親辨別。 

4 

請問單元一每個地主都有通知

到嗎?為何我們家只有我收到通

知? 

為顧及鄉親權益並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此次

召開座談會共分為 10個場次，採分批通知，

因歸戶序號問題，致地主分批接獲通知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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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農田和道路有一米半的高低落

差(監理站附近)，請問如何解決?

建議天然瓦斯管線要納入工程。 

1. 本重劃區與區外道路之銜接造成之高低落

差，將考慮用緩坡或坡坎等相關工法辦理，

惟仍需邀集相關工程單位現場會勘，並討

論可行性後尋找符合在地需求之解決辦

法，施工前亦會辦理施工說明會說明相關

內容。 

2. 感謝鄉親建議，本案已於工程設計中包含

共同管道並預留天然氣管線槽，屆時於工

程設計、施工期間召開管線協調會與瓦斯

公司討論是否同步埋設管線等議題。 

6 

請問何時截止農業證明申請?有

大約時程嗎? 

有關農業使用證明係依據「農業發展條例」、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

法」申請。本案重劃計畫書後續經內政部核准

後，本府將發布實施「擬定嘉義縣治都市計畫

第二期發展區細部計畫(整體開發區)案」，屆

時鄉親之土地將不適用「農業發展條例」第38-

1條，於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該土地作農業

使用證明書者得申請土地增值稅或免徵遺產

稅、贈與稅或田賦之規定。 

7 

若沒過半是否會影響土地買賣

管制?限制登記至 12/13 已經確

定嗎? 

為避免通知公文及市地重劃同意書送達時，

如土地已移轉將無法確實通知土地所有權

人，故依規定於重劃地區選定後禁止土地移

轉以利重劃作業推動。目前依平均地權條例

第 59 條規定限制移轉期間自 111 年 9 月 14

日起至 111年 12月 13日止。 

8 

土增稅變建地後會暴增嗎?後續

地價稅課稅情形?幾年內有優惠? 

1. 土地增值稅是土地有移轉情形時，按其土

地漲價總數額課徵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隨

市場機制而變動。 

2. 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17 條規定重劃地區

內土地，於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為

原來之使用而無收益者，其地價稅或田賦

全免。辦理完成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

稅或田賦減半徵收 2 年。另依土地稅法第

39-1 條規定，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

一次移轉時，其土地增值稅減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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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請解釋抵費地。抵費地賣掉都是

政府的錢，有可能回饋給地主

嗎? 

1.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第 1項規定，土地

所有權人按其受益比例，提供用以折價抵

付重劃負擔之重劃區內未建築之土地，即

為抵費地。 

2.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 條第 1 項規

定，抵費地標售所得價款優先抵付重劃總

費用後，如有盈餘，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第 56條規定專款專用於本重劃區內使用，

回饋重劃區建設發展，地主可以共享開發

成果。 

10 

請縣府好好要求工程品質。請問

縣府預計 3.5 年可以讓我們取回

權狀，有沒有機關可以督促不讓

期程拖延? 

1. 本案重劃作業分為重劃行政作業及重劃工

程作業，其 2 項工作為分項並行，有關預

計領回權狀之時間依實際作業進度而定，

仍有需鄉親儘速提供同意書以供本府報核

重劃計畫書以利重劃行政作業推行。 

2. 另有關重劃工程作業，本案工程專案管理

採行政協助方式請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辦理，該機關是地政機關中專責辦理土地

開發之公共工程機關，負責督導及辦理內

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地方政府委

（交）辦之市地重劃、區段徵收等工程之

規劃、設計、施工監造、專案管理，及都市

計畫樁位測定、地形測量等。有豐富市地

重劃工程開發經驗，本府與內政部土地重

劃工程處、監造單位將協力共同盡責做好

工程品質及進度把關。 

11 

請問縣府有讓人口遷入的計劃

嗎?因為開發區也要有人潮進駐

才有辦法開發成功啊! 

近年來中央機關及本府於縣治特區周邊投入

多項重大公共建設，包括故宮南院、嘉義科學

園區、馬稠後產業園區、無人機 AI創新應用

研發中心、五分車延駛、微型文創園區等重大

建設，本府基於公共利益及地方整體發展情

形，考量顧及全區地主權益，依據都市計畫指

導，辦理本案市地重劃，引導都市土地發展與

促進土地利用，提供產業發展所需住宅用地

及開放空間，營造宜居生活環境。未來開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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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將可引進產業就業人口及生活人口，帶

動地方發展。 

12 

何謂｢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指的是運用數據、通訊及科技等要

件，來改善城市問題，本府後續將與相關工程

單位討論適用於本案之智慧城市元素，例如：

智慧路燈(故障自動通報、視氣候惡劣時自動

提高照明亮度…等)。 

八、 散會：民國 111年 10月 01日(星期六)下午 15時 1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01日(星期六)下午 16時 4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13日(星期四)下午 20時 2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15日(星期六)上午 11時 1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15日(星期六)下午 15時 1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15日(星期六)下午 16時 4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20時 3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22日(星期六)上午 11時 0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22日(星期六)下午 15時 00分 

民國 111年 10月 22日(星期六)下午 16時 30分 

九、 座談會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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